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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玉田县玉天拓商贸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债务重组公告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资产”）拟对玉田县玉天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不良债权进行债务重组。

一、标的债权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0日，标的债权情况如下：

债权本息信息表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种类 所在地 标的金额（元） 抵押担保情况

本金合计 利息合计 本息合计
1 玉田县玉天拓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18,000,000.00 759,497.61 18,759,497.61 抵押担保：玉田县玉天拓商贸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玉田县振玉路和无终西街交口路西的凯悦家苑东侧商业楼01号提供抵押担保，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1063.28平方米，宗地面积3086.71

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共2097.19平方米。保证担保：杜连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10,000,000.00 422,305.55 10,422,305.55 抵押担保：玉田县玉天拓商贸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位于玉田县城内华都圣帝住宅小区的15套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共248.892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共1139.26

平方米。保证担保：杜连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合计 28,000,000.00 1,181,803.16 29,181,803.16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标的债权及其担保等具体情况以有关债权文件为准，我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本次拟达成重组方案

河北资产拟与债务人进行债权债务和解，河北资产同意债务人偿还截至2026年2月20日的债

权本金人民币大写：贰仟捌佰万元整（小写：28,000,000.00元）并免除所有债权利息（罚息）。

三、交易对象资格要求

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但下列人员不

得受让该资产：

（一）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

（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

（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

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

（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

（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四、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

（一）对本次资产处置有异议的第三人可在公告期内向我司提出异议。该异议原则上应书面提

出并提供相关佐证，经我司审议认为异议成立的，终止本次处置活动。因情况紧急，异议人可通过

电话等方式先行提出异议，但应在提出异议后次日内向我司提供书面材料。

（二）若有投资人以更优方案对债权进行收购，请在本公示期内与我司取得联系，并向我司提交

债权收购的书面报价函。报价函中应明确债权的购买价格及付款期限，并承诺在我司对标的债权

进行公开转让时以不低于承诺价格参与竞价并出价。我司将对在公示期内收到书面报价函的投资

方案进行充分比较并确定最终的债权处置方式。

（三）我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五、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0315-5395756

电子邮件：sunchunfang@hebamc.com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86号互联网大厦C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1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anglei@hebamc.com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玉田县丰友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债务重组公告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资产”）拟对玉田县丰友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不良债权进行债务重组。

一、标的债权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0日，标的债权情况如下：

债权本息信息表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种类 所在地 标的金额（元） 抵押担保情况

本金合计 利息合计 本息合计
1 玉田县丰友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22,000,000.00 838,750.00 22,838,750.00 唐山志达购物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玉田县玉田镇北环路北侧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2678.2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18.043平方米。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标的债权及其担保等具体情况以有关债权文件为准，我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本次拟达成重组方案

河北资产拟与债务人进行债权债务和解，河北资产同意债务人偿还截至2026年2月20日的债

权本金人民币大写：贰仟贰佰万元整（小写：22,000,000.00元）并免除所有债权利息（罚息）。

三、交易对象资格要求

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但下列人员不

得受让该资产：

（一）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

（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

（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

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

（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

（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四、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

（一）对本次资产处置有异议的第三人可在公告期内向我司提出异议。该异议原则上应书面提

出并提供相关佐证，经我司审议认为异议成立的，终止本次处置活动。因情况紧急，异议人可通过

电话等方式先行提出异议，但应在提出异议后次日内向我司提供书面材料。

（二）若有投资人以更优方案对债权进行收购，请在本公示期内与我司取得联系，并向我司提交

债权收购的书面报价函。报价函中应明确债权的购买价格及付款期限，并承诺在我司对标的债权

进行公开转让时以不低于承诺价格参与竞价并出价。我司将对在公示期内收到书面报价函的投资

方案进行充分比较并确定最终的债权处置方式。

（三）我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五、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0315-5395756

电子邮件：sunchunfang@hebamc.com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86号互联网大厦C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1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anglei@hebamc.com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与刘高峰、张颖、何立斌、刘素芬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河北银行唐山分行）与刘高峰、张颖、何立斌、刘素芬分别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河北银行唐山分行持有的苑久威、王妍、王立锁、崔军和魏冬债权，已依法将以上债权分别转让给对应受让方，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

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对应受让方。河北银行唐山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以上债权转

让的事实。

刘高峰、张颖、何立斌、刘素芬作为该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对应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抵押

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对应受让方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对应受让方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

款协议、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已由河北银行唐山分行及下属机构

垫付的诉讼费用（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刘高峰 张颖 何立斌 刘素芬

2026年4月1日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本金（元） 利息（元） 贷款经办行 受让方

1 苑久威 DK17090800006500001 苑晓康、齐玉兰、唐山市三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221850.18 759603.84 唐山路南支行 刘高峰

2 王妍 DK20010700008100002 唐山市纳尔商贸有限公司 1450658.46 513032.4 唐山建北支行 张颖

3 王立锁 DK21022500000600001 无 745496.9 120765.62 唐山丰润支行 何立斌

4 崔军 DK20061000003300001 唐山君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489875.88 155372 唐山分行 刘素芬

魏冬 AP21112300001000001 无 589499.28 105259.5 唐山迁西支行（原唐山凤凰新城支行）

合计数（5户、4笔） 4497380.7 1654033.36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以上贷款经办行均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的下属支行，唐山分行有权对申请人持有的银行债权进行统一处置

债权（担保权利）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陈黎明、河北万盛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能鑫达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王利芹、陈旭：

我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与河北璟澄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
根据该协议，我公司对（债务人）陈黎明债权本息合计 4256042 元（其中本金
2399899.39元）自2026年3月17日转让给河北璟澄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相应担保权
利随债权一起转让。请你（单位）直接向其偿还以上欠款。

特此公告。
沧州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债权（担保权利）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盐山县益民养殖服务有限公司、张秀萍、河北犇腾牧业有限公司、盐山
县平原工程队、王猛、王俊杰、杨金星、李希军、盐山县金星气雾剂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与尹晓瑜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我公司
对（债务人）盐山县益民养殖服务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4683316.9元（其中本金
4672081.43元）自2026年3月18日转让给尹晓瑜，相应担保权利随债权一起转让。
请你（单位）直接向其偿还以上欠款。

特此公告。
沧州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债权（担保权利）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张景东、王秀芹、王同庆、付瑞云、张祥：

我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与张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我公司

对（债务人）张景东债权本息合计1818110.97元（其中本金1520000元）自2026年

3月23日转让给张虹，相应担保权利随债权一起转让。请你（单位）直接向其偿还

以上欠款。

特此公告。

沧州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